
國營公司所屬事業部重大採購弊案案例研析 

一、違失個案： 

   國營事業 B事業部係國營公司 A公司最重要生產單位，所轄員工人數

(含 2 個所屬工廠)4,300 人，每年公務預算(不含人事經費及海外採購

預算)達 300 多億元，執行長乙藉由核定該事業部及所屬部門採購需求

之權限，涉嫌於 109 年間所屬 C廠辦理「製冷系統採購含安裝試車」採

購案時，指示浮編預算，向業者收取賄款，圖利得標廠商，勾結廠商獲

取不法利益，乙並藉由執行長之人事任免核定權，使下屬配合其指示辦

理請購事宜。白手套丑疑似取得賄款欲送往乙辦公室，表示與執行長有

約並出示貴賓證，經保全查驗發現該貴賓證已過期，丑即以手機聯繫乙，

保全隊長經執行長乙口頭指示放行進入。嗣後遭搜索扣押辦公室內發現

2,710萬元現金，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 111年 5月提起公

訴。針對乙涉貪案件，已立即將其停職，截至目前仍羈押中，後續配合

檢、調、廉司法偵處作為。另涉案廠商已移送偵辦，並通知廠商解除契

約，沒收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後續將停權、追繳不正利益及追償損失。 

二、案例研析： 

(一)分層負責權限過寬 

 依該國營事業「B 事業部請購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採購案件 5,000

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者，核定層級為執行長；2億元以上須陳核至該國

營事業總經理以上層級核定。本案預算金額為 1億 8,900萬元，控制於

2億元以下，恰得由執行長逕予核定，以主導購案作業，勾結廠商獲取

不法利益。 

(二)重新包裝提高預算 

 本採購案係於 110 年 3 月經 B 事業部採購審議會決議送採購處辦理公

開招標，惟於 109年 1月，即成案前 1年，C廠即曾有類似冰水系統請

購案未獲當時廠長同意辦理，疑似有重新包裝提高預算再辦理採購情事。 

(三)採購案請購及覆核者同一人 



 本購案承辦人工務組工程師丙於 109年 12月 29日提出請購單、擬訂預

估金額，110年 1月 4日復由丙同一人於經理欄位覆核。經查原工務組

工程師丙係經執行長乙核定，自 110年 1月 1日起升任同組經理，嗣於

110年 12月 1日屆齡退休。 

(四)以需求孔急為由顯不合理 

 本購案建議事項以「需求孔急」為由，建議採購單位以請購單位核定之

預估金額簽報底價。查本案承辦人丙洽 3家廠商報價日期分別為 109年

8 月間，即詢價後經過 4 個月才簽報，且迄至 110 年 2 月 22 日才將預

估金額核訂單上陳至副廠長，顯示並無「需求孔急」情事。 

(五)重大變更未重新檢討底價 

 查 110年 3月 25日採購處公開招標公告後次日(110年 3月 26日)，請

購人丙經理即簽陳刪除招標規範有關「製冷機產地限 G7 或我國」之限

制，未說明刪除原因，經查係主動修正公告以擴大投標廠商來源，非廠

商提出異議後被動修正。另查 B 公司 111 年 1 月 18 日履約交貨之冰水

主機為 Panasonic 中國大陸製，與前緊急簽請刪除招標規範有關產地限

G7或我國之限制兩者之間似有異常關聯。 

(六)未確實訪價 

 本案擬訂底價時，雖無完全相同規範之前案可資參考，惟捨棄詢問其他

類案且曾得標該公司之廠商，另尋未曾得標該公司購案或業務屬性不同

之廠商訪價，疑有未確實訪價之虞。 

(七)審標不確實 

 D公司以不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司票充當押標金，有違常情，顯無參

標意願；B、C公司以同廠牌、同型號產品投標，財物部分(未含勞務)B

公司報價 1 億 5,013 萬 8,450 元、C 公司報價 1 億 5,816 萬 8,850 元，

2廠商報價相差達 800餘萬；又規格標標單書寫之筆跡類似，僅銀行名

稱部分寫字顏色、筆跡不同，疑似 C公司先填妥帳號，交由 B公司填寫

其他欄位資料；C公司亦可能為陪標廠商。上情疑有工程會頒布之「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十一、可能有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三）…

投標文件筆跡雷同…」、「（八）…部分投標廠商未繳押標金。」等異常

事項。本案於資格及規格標開標期間，並未就 3家廠商間是否有異常關

聯及圍標情事進行研判。 

三、興革建議及防弊作為 

(一)調整案關事業部請購核定金額指示，階段性調整 B事業部採購金額 1億

元以上，未達 5億元者，由總經理核定。 

(二)精進請購階段改善措施 

  1、精進預算編列程序 

   (1)公開徵求 

      未曾採購之設備財物採購，其預估採購金額 1,000萬元以上者，參照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先行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參考意見，包含但不限於報價、資格或規格；其他購案亦請

逐步推行採用。 

   (2)訪價機制 

      預算編列前應落實訪價機制，洽詢 3家以上廠商報價，尤其財物採購，

同類型器材宜取得 3家以上不同廠牌之價格，並詳細分析比較其功能

及價格差異性，以判斷器材價格合理成本。 

   (3)其他考量因素 

      善用前購案資訊，工程會價格資料庫及主計總處統計數據或其他變動

因素，如供給需求市場變化、原物料、運輸及匯率等，列入合理編列

預算之考量。 

  2、增加跨部門複審機制 

     考量類型相近之工場對彼此工場性質、設備價格、市場行情具一定程

度瞭解，增加跨部門複審機制，以交互確認購案需求之必要性、預算

合理性及規範妥適性。 

  3、強化請購案審查機制 



     各單位之採購審議委員會，除得依據政府採購法子法「機關採購工作

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聘請專家學者列席，協助審查及提供諮

詢外，並應視個案特性增加不同單位或部門與會協助審查。購案審查

通過並陳權責主管核定後進行採購。 

(三)具一定規模財物帶安裝購案改以工程採購辦理 

    財物採購帶安裝購案，採購金額達 5,000 萬以上且勞務工期達半年者，

應以工程採購案辦理，依相關規定踐行工程履約管理應辦事項。 

 

(資料來源：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宣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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